
 

北大法宝行政立法智能化信息平台 

1. 项目背景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

的决定》中明确提出：要推进政务工作的信息化，加强互联网政务信息数据服务

平台和便民服务平台建设。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

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

决定》，全面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推进法治中国建

设。中共中央印发的《法治中国建设规划（2020—2025）》中对加强科技和信息

化保障提出要求，充分运用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现代科技手段，全面建

设“智慧法治”，推进法治中国建设的数据化、网络化、智能化。中共中央印发

的《法治社会建设实施纲要（2020-2025）》中亦明确提出要推动大数据、人工智

能等科技创新成果在法律领域的深度融合应用。 

当前立法工作面临着立法任务越来越重、节奏越来越快等现实问题；存在着

业务规范化和精细化程度不高；全面有效分析掌握社会舆情信息困难；法规规章

评估机制不健全，无法利用法规规章实施的数据进行客观的评估；立法过程的资

料不能有效整合和利用等问题。立法中存在的上述问题，亟需利用互联网、大数

据、人工智能等信息技术予以辅助解决。 

2. 产品介绍 

北大法宝行政立法智能化信息平台充分应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围绕

行政立法的计划储备和管理、规章和规范性文件智能起草、智能审查、清理等行

政立法活动提供法律信息资源、智能技术支持和信息平台，解决立法的过程规范

性、法规规章审查高效性、法规规章清理及时性等问题，提升立法质量，助力法

治政府和服务型政府建设。 

2.1 产品框架 

“北大法宝行政立法智能化信息平台”是以北大法宝法律信息资源为基础，

结合自然语言处理、机器学习、数据可视化等核心技术来构建的一款智能辅助行

政立法的信息化平台。具体包括：立法计划管理、法规规章审查、法规规章清理、



立法评估管理、意见征集管理、立法资料管理等六大子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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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 立法计划管理 

立法计划管理子系统致力于实现政府年度立法计划项目建议的在线报送、立

法项目建议的规范化提交，立法项目建议的自动分类和多维度统计分析等功能，

形成立法项目储备库，实现立法计划制定过程资料的全程留痕管理。 

 

2.1.2 法规规章审查 

法规规章审查子系统旨在通过信息化系统的建设，进一步提高立法质量、加

强省司法厅、市司法局对立法活动的主导和监督。通过系统设置标准、灵活的立

法程序来规范立法活动；通过资料在线报送方式实现立法资料全程留痕保存、科

学管理和立法资料共享；通过可视化的数据呈现，使立法计划完成情况一表呈现；

通过法律大数据分析、自然语言处理等人工智能技术的运用，使立法起草和审查

工作智能高效。 



 

2.1.3 法规规章清理 

法规规章清理子系统致力于实现法规规章清理工作的智能化、便捷化。以北

大法宝地方性法规、规章数据库为基础，运用数据关联技术实现上位法发生变化

时自动给予法规规章清理的提醒；通过法规规章发布日期的识别和日期自定义设

置功能实现时效性变化的自动预警提示；利用文书格式的标准化设置功能，实现

清理任务提交的规范统一；利用法律大数据分析、自然语言处理等人工智能技术，

实现条款项的智能比对，实现清理工作的智能化开展。 

 

2.1.4 立法评估管理 

立法评估管理子系统致力于解决评估任务的上传下达、评估结果的在线报送



和评估过程资料的共享等功能。 

 

2.1.5 意见征集管理 

意见征集子系统，致力于实现征求意见稿的一键多渠道发送，意见建议的自

动汇总统计。利用条切分技术，实现意见建议的在线逐条提交；通过与微信公众

号、官网的链接，实现草案征求意见稿的一键多渠道发送；利用后台汇总技术实

现整体意见、逐条意见的汇总统计和意见汇总表的生成。 

 



 

2.1.6 立法资料管理 

立法资料管理子系统支持立法相关人员对立法过程中产生的各类资料管理。

主要实现对立法资料的集中管理、分类管理、资料共享，资料内容的检索查找等

功能。 

 

2.2 业务流程 

北大法宝行政立法智能化信息平台业务流程大致分为如下步骤：立法计划、

意见征集、法规规章起草、法规规章审查、法规规章评估、法规规章清理、立法

资料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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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产品特色 

3.1 立法活动智能化 

系统利用法律大数据分析、自然语言处理等人工智能技术，为立法活动提供

智能化辅助。例如规章审查时，智能匹配上位法，法规规章清理时，动态监控时

效性，自动生成清理目录，意见建议自动汇总等。 

 

3.2 贯穿立法全流程 

平台覆盖立法计划项目建议征集、立法计划制定、草案起草、意见征集汇总、

立法审查、备案、清理、评估、立法资料管理等行政立法所有业务。实现行政立

法活动的全程在线化进行。 

3.3 立法信息一网化 

省政府、市政府、省政府组成部门及市政府组成部门等所有具有行政立法任

务的单位，均可通过一套系统一张网进行立法相关活动。实现同级之间、上下级

之间相关立法数据流程、信息共享及立法的协同等。 

3.4 立法流程标准可视 

根据法定立法流程和地方立法特色，在系统中设置既标准又灵活的各类立法

流程，实现起草、审查、清理等业务流程的标准可视。 

3.5 资料管理规范科学 

以法定立法流程为依据、地方立法特色为参考，利用系统流程标准化、文本

格式生成智能化、立法活动全流程在线化等手段，实现立法资料全程留痕、文本

格式标准统一、资料存储规范有序、检索智能高效等。 

 


